
关于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

中喜专审 2026Z00236 号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11号新成文化大厦A座11层

邮编：100062

电话：010-67085873

传真：010-67084147

邮箱：zhongxi@zhongxicpa.net



目录

内 容 页 次

一、关于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鉴证报告

1-2

二、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1-10

三、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 ))
ZHONGXIZHONGXI CPAsCPAs（（SPECIALSPECIAL GENERALGENERAL PARTNERSHIPPARTNERSHIP））

地址：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 11号新成文化大厦 A座 11层

电话：010-67085873 传真：010-67084147 邮政编码：100062
1

关于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中喜专审2026Z00236号

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技术”）董

事会编制的2025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合理保证

的鉴证业务。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银江技术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

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银江技术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

外披露。

二、董事会的责任

银江技术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编制《募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银江技术2025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

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与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 ))
ZHONGXIZHONGXI CPAsCPAs（（SPECIALSPECIAL GENERALGENERAL PARTNERSHIPPARTNERSHIP））

地址：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 11号新成文化大厦 A座 11层

电话：010-67085873 传真：010-67084147 邮政编码：100062
2

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

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核对、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

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除本报告专项说明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之外，

银江技术董事会编制的2025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

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的相关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银江技术募集资金2025年度实际

存放与使用情况。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鲁军芳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张滨滨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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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银江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止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516号）核准，公司于 2023年

4 月 18 日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38,888,888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每股 7.2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93.60元，坐扣承销及保荐

费（含税）13,499,999.92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986,499,993.68元，已由主承销商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4月 24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验

资报告》（中兴华验字（2023）第 510004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107,583,668.04元，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36,000,000.00元；存在被司法划转

的募集资金 315,504,480.94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29,063,640.77（包含利

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截至公司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账户的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986,499,993.68

减：转账手续费 8,152.38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36,000,000.00

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305,410,000.00

募投项目支出金额 107,583,668.04

募集资金转入非募集资金账户金额 192,666,957.20

以预付款方式支出的金额【注】 28,720,9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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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元）

认定不属于募投项目支出金额 93,352,468.02

法院强制划扣募集资金账户 315,504,480.94

加：募集资金利息 6,305,797.51

非募集资金账户转回募集资金专户金额 314,740,398.47

发行税费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764,150.94

募集资金余额 129,063,640.77

注：以预付款方式支出的金额指募投账户支出金额扣减供应商回流至非募集资金账户后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开设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并于 2023年 4月分别与保荐机构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路支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高新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路支行、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2025年 4月 25日披露的

《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与齐鲁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二环西路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本年度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详见本报告“五、募集资金使用

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募集资金存

放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资金用途 初始存放金额 期末余额

1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庆

春路支行

12020202299

00703654

城 市 大 脑

整 体 解 决

方 案 研 发

及 实 施 项

目

200,000,000.00 94,286,333.60

2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35692010010

0203087
165,000,000.00 14,5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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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募集资金存

放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资金用途 初始存放金额 期末余额

杭州高新支

行

3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解

放路支行

19025101040

041227
100,000,000.00 23,586,649.32

4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

州保俶支行

95030078801

100001397
100,000,000.00 55,275.47

5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湖墅支

行

57190465351

0718
100,499,993.68 3,485,205.21

6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81108010117

02685280

基 于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的 智 慧

医院项目

185,000,000.00 7,632,388.16

7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支

行

10458000000

812461

补 充 流 动

资金
136,000,000.00 3,003.50

8

齐鲁银行济

南二环西路

支行

86611718101

421016640

补 充 流 动

资金
0.00 200.09

合计 986,499,993.68 129,063,64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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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
25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存
在
被
冻
结
的
情
形
，
具
体
情
况
如
下

：

序
号

被
冻

结
账
户

账
户

性
质

账
户

余
额
（

元
）

实
际

冻
结
金

额
（

元
）

1
招
商

银
行

杭
州

湖
墅

支
行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3,
48
5,
20
5.
21

3,
48
5,
20
5.
21

2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杭
州

保
俶

支
行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55
,2
75
.4
7

55
,2
75
.4
7

3
中
信

银
行

杭
州

分
行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7,
63
2,
38
8.
16

7,
63
2,
38
8.
16

4
农
业

银
行

杭
州

解
放

路
支

行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23
,5
86
,6
49
.3
2

23
,5
86
,6
49
.3
2

5
工
商

银
行

杭
州

庆
春

路
支

行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94
,2
86
,3
33
.6
0

94
,2
86
,3
33
.6
0

6
兴
业

银
行

杭
州

高
新

支
行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14
,5
85
.4
2

7
华
夏

银
行

杭
州

余
杭

支
行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3,
00
3.
50

3,
00
3.
50

8
齐
鲁

银
行

济
南

二
环

西
路

支
行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20
0.
09

20
0.
09

合
计

12
9,
06
3,
64
0.
77

12
9,
04
9,
05
5.
35

截
至

20
25

年
12

月
31

日
，
公
司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被
冻
结
涉
诉
的
案
件
具
体
情
况
如
下
：

序
号

冻
结

事
由

原
告

案
号

案
件

进
展
情

况

1
损
害

股
东

利
益

责
任

纠
纷

浙
江

浙
商

证
券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20
24

）
浙

01
05

执
保

10
71

号
二
审

待
开

庭

2
票
据

纠
纷

浙
江

大
华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0
24

）
浙

01
06

执
保

37
13

号
已
执

行
和

解

3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南
太

湖
（

天
津

）
商

业
保

理
有

限
公

司
(2
02
5)
浙

05
91

执
保

37
8
号

已
调

解

4
合
同

纠
纷

北
京

晓
通

智
能

系
统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20
25

）
浙

01
06

执
保

11
99

号
二
审

判
决

5
合
同

纠
纷

浙
江

东
冠

通
信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
20
25

）
浙

01
06

执
保

14
77

号
待
二

审
开

庭

6
劳
动

仲
裁

谢
*海

(2
02
5)
浙

01
06

执
保

21
57

号
待
一

审
开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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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合
同

纠
纷

阜
南

县
信

恒
建

筑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20
25

）
皖

12
25

执
保

18
90

号
执
行

和
解

8
合
同

纠
纷

浙
江

大
华

智
联

有
限

公
司

（
20
25

）
浙

01
执

20
50

号
已
划

扣

9
劳
动

仲
裁

余
*敏

（
20
25

）
浙

01
06

执
保

25
17

号
待
一

审
开

庭

10
合
同

纠
纷

浙
江

大
华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20
25

）
浙

01
执

20
49

号
已
划

扣

11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京
东

金
融

（
江

西
康

强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
20
25

）
京

01
15

执
14
40
7
号

调
解

中

12
劳
动

仲
裁

程
*川

（
20
25

）
浙

01
06

执
保

21
47

号
已
调

解

13
合
同

纠
纷

江
苏

鱼
翔

通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20
25

）
浙

01
06

执
保

28
41

号
执
行

和
解

中

14
票
据

纠
纷

阿
里

云
计

算
有

限
公

司
（
20
25

）
浙

01
06

执
77
36

号
执
行

和
解

中

15
合
同

纠
纷

成
都

大
数

据
产

业
技

术
研

究
院

有
限

公
司

（
20
25

）
浙

01
06

执
82
29

号
执
行

和
解

中

16
合
同

纠
纷

西
安

敏
恒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
20
25

）
浙

01
06

执
82
30

号
执
行

和
解

中

如
上
表
所
示
，
截
至

2
02
5
年

1
2
月

3
1
日
，
公
司
的
七
家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因
涉
及
诉
讼
被
冻
结
，
相
关
账
户
资
金
被
冻

结
的
金
额
合
计

1
29
,0
49
,0
55
.3
5
元
。
截
至
报
告
出
具
日
，
公
司
正
在
积

极
应
对
相
关
诉
讼
，
部
分
诉
讼
已
调
解
结
案
；
同
时
公
司
正
在
通
过
自
有
资
金
置
换
募
集
资
金
冻
结
金
额
，
并
与
原
告
方
进
行
友
好
协
商
，
尽
快
完
成
冻
结
金
额
的
账
户
置
换
和
解
封
。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6

三、2025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5年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4,267,544.35元，累计投入募

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107,583,668.04 元，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36,000,000.00元，实际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43,583,668.04元，具体情

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本年度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形。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之“6、未按期归还暂时补

流募集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7月 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 40,000.00 万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该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现金管理投资的产品须符合以下条件：

(1)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产品类型包

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可转让存单、保

本型理财产品等)；(2)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3)投资

产品不得质押。

上述相关产品品种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

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未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将募集资金账户通过供应商回流至公司非募集资金账户

公司将募集资金通过供应商回流至公司非募集资金账户，累计发生额为

142,666,957.20元，上述交易与募投项目无关，需要转回至募集资金账户。截

止 2024年 12月 31日，上述资金已全部转回至募集资金账户。

2024年 4月 29日，公司通过关联方杭州聚能数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转出

2,000.00万募集资金，最终用于公司日常经营。2024年 5月 7日，公司通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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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方杭州聚能数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关联方杭州翎投科技有限公司分别转出

1,500.00万元募集资金，最终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合计金额 3,000.00万元。

上述合计 5,000.00万元募集资金，实质用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事宜未履

行公司审议程序，且未经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同意意见，系违规使用，截止 2025
年 6月 30日已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2、预付款时间较长，通过关联方回流募集资金，违规用于日常经营情况

募集资金账户支出金额中有 2023年度发生的预付款 28,720,973.25元，截

止 2024年 12月 31日已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3、募集资金用于认定为不属于募投项目的支出

公司 2023年度存在使用募集资金账户用于非募投项目情况，主要为采购非

募投项目使用的硬件、软件及非募投地点的装修等，累计金额为 93,352,468.02
元。该部分资金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已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4、坐扣的发行税费转回

2023 年 4 月， 中泰证 券账户 收到银 江技术 本次募 集资金 金 额

999,999,993.60元，中泰证券在扣除相关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13,499,999.92 元

（含增值税额 764,150.94元）后，将余额 986,499,993.68元汇入银江技术指定

的募集资金账户中。按照规定，发行税费不能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因此发行税费

764,150.94元在券商坐扣后，应当用公司自有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截止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已将发行税费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5、募集资金因公司涉及诉讼被法院保全及强制执行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因诉讼保全导致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基本

被司法冻结，并有部分募集资金账户存在轮候冻结情形。截止目前公司募集资金

尚未解除冻结。

公司 2024年 1-12月存在因非募投项目诉讼事项，募集资金被法院强制执

行的情况，已被法院强制执行的金额为 292,852,979.00元。2024年 5月 31日，

因与杭州链杭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纠纷，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浦发保俶支行被司法

划转 62,614,489.09元，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招行被司法划转 119,412,091.08元，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信被司法划转 13,523,419.83元；2024年 7月 8日，因与

舟山市太平洋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诉讼纠纷，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浦发保俶支

行被司法划转 500万元；2024年 9月 26日，因与浙江富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的诉讼纠纷，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被司法划转 28,382,515元；2024年 11月 7日，

因与东冠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纠纷，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兴业被司法划转

52,476,174元；2024年 12月 6日，因与来*贤的诉讼纠纷，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被司法划转 11,444,2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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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5年 1-12月存在因非募投项目诉讼事项，募集资金被法院强制执

行的情况，已被法院强制执行的金额为 22,651,501.94元。2025年 9月 22日，

因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纠纷，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信银行杭州分

行被司法划转 9,766,815.42元；2025年 9月 23日，因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

限公司的诉讼纠纷，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招商银行湖墅支行被司法划转

5,480,830.39元；2025年 11月 11日因与上海正合奇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诉

讼纠纷，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被司法划转 159,499.56元；2025
年 8月 7日，因与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诉讼纠纷，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湖墅支行被司法划转 3,134,729.00元 ；2025年 10月 21日，因与上

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诉讼纠纷，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招商银行湖墅支行被司

法划转 1,670,000.00元；2025年 10月 24日，因与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的诉讼纠纷，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招商银行湖墅支行被司法划转 681,812.34元；

2025年 11月 4日，因与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诉讼纠纷，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招商银行湖墅支行被司法划转 877,414.59 元；2025 年 11月 10日，因与

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诉讼纠纷，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招商银行湖墅支行被

司法划转 830,000.00 元；2025年 11月 10日，因与上海正合奇胜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的诉讼纠纷，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招商银行湖墅支行被司法划转 50,400.64
元；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将被法院强制扣划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6、归还暂时补流募集资金情况

2023年 5月 6日，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由于公司流动资金紧张，未能如期归还募集资金。公司于 2024年 5月 4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

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0万元并

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延期归还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保荐机构核查认为公司不应当以任何理由延期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及 2024年 5月 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25年 4月 28日，公司已归还该 20,000.00万元募集资金。

2025年 4月 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4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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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后将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已使用了暂时性补充流动

资金 305,410,000.00元。

六、募集资金违规使用情况的整改措施

1、转回不当使用的募集资金

公司目前资金流动性紧张，将积极筹措资金，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公司将积

极与法院、银行、申请执行人沟通协商，充分听取专业法律顾问单位的意见，通

过与原告诉讼、和解、资金置换等方式，争取尽快解除募集资金冻结情形。

2、积极开展内部公司治理自查，进一步加强内控建设

公司内部对该事项相关部门责任人落实责任，并在公司内部进行公示，加强

内部教育。公司将进行专项内控自查，进一步加强内控建设，提高持续规范运作

能力及信息披露水平。落实整改责任人制度，不仅仅将内控的整改停留在口头上，

必须将整改的责任落实到个人，并定期评估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

3、进行相关培训

公司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相关部门责任人认真学习《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业

务规范，提升思想认识，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内

控制度的执行，进一步提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财务人员等相关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切实提高公司治理及内控管理能力。

银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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